闽清县教育局提前下达2024年城镇公办幼儿园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资金绩效评价

报告

根据《提前下达2024年城镇公办幼儿园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资金》（闽财教指〔2023〕115号）文件要求，为健全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质量，现将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2024年财政下达预算资金414万元，用于闽清县城关幼儿园、闽清县第一幼儿园保教设施设备更新配置及部分园所结构优化。该项目惠及城关幼儿园、第一幼儿园，重点提升学前教育硬件设施与教学质量。通过设备更新和园所优化，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二）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进行绩效评价，共设置评价指标6条，项目阶段性完成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相关指标均正常合理，与预期目标不存偏离情况；执行中
做好指标使用管理，截止2024年9月，完成全部绩效目标工作。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主要是通过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项目日常组织管理情况、项目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的自我衡量，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及时总结经验，完善管理，有效提高自身用财水平。 

（二）根据评价项目的实际，设置科学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有效反映项目资金的使用绩效。把握自评重点和原则，突出“绩效”、注重“评价”。认真收集整理评价基础数据资料，客观填列《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并编写《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充分反映资金使用所实现的综合效果；严格自评材料审核，确保自评材料全面真实。同时要严格按照本方案确定的时间节点，倒排工期，确保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如期圆满完成。 

（三）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我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领导组成员，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工作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必须切实加强对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工作任务、健全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绩效管理责任，保质保量完成本部门单位绩效自评工作任务。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96.68分，评价等级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2024年城镇公办幼儿园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项目依据充分，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项目没有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立项程序规范，项目是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是符合相关要求；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绩效目标合理，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绩效目标合理，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绩效指标明确，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等。

资金预算编制科学，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相适应，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资金分配合理，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有测算依据，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地方实际相适应。

（二）项目过程情况

2024年城镇公办幼儿园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项目资金管理已制定相应的合法、合规、完整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项目实施符合相关管理规定，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设置绩效目标6个，实际完成6个，具体情况如下：

（三）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1)受益城镇公办幼儿园数量2(个)，目标值2，完成值2，分值15，得分15。
2.质量指标
1)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100(%)，目标值100，完成值100，分值15，得分15。
3.时效指标
1)绩效目标完成率100(%)，目标值100，完成值100，分值10，得分10。
4.成本指标
1)资金到位率100(%)，目标值100，完成值100，分值10，得分10。

（四）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
1)受益学生数827(人)，目标值930，完成值827，分值30，得分26.68。
（五）满意度指标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师生满意度100(%)，目标值90，完成值98，分值10，得分10。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有关建议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